
新進教師權益簡介

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

人事室 黃于瑄

111年8月11日



※教師聘任※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期限：
1.初聘為1年，續聘第1次為1年，
2.續聘第2、3每次為2年，
3.續聘3次以上服務成績優良者，經教評會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審查通過後，得以長期

聘任。本校長聘之聘期為7年。



代理教師聘期：

自111年8月23日至112年7月7日止



※教師敘薪※
一、正式教師敘薪：(領有合格教師證者)

(一)博士學位：19級330薪點起敘，本薪上
限550薪點，年功薪上限680薪點。
(二)碩士學位：24級245薪點起敘，本薪上
限525薪點，年功薪上限650薪點。
(三)大學以下學位：本薪上限為450薪點，
年功薪上限為625薪點。起敘薪級如下：



※教師敘薪※

(三)大學以下學位：本薪上限為450薪點，年功
薪上限為625薪點。起敘薪級如下：
1. 師資培育法施行後取得合格教師證者（檢定
制）：大學畢業，29級190薪點
2. 師資培育法施行前取得合格教師證者（登記
制）：
(1)大學畢業者：30級180薪點起敘。
(2)三專畢業者，32級160薪點起敘。
(3)二專、五專畢業者，33級150薪點起敘。(4)

高中畢業者，36級120薪點起敘。



二、代理教師敘薪
1.依「起聘時」所具學歷及聘任資格敘薪；
職前年資不可提敘（符合公開甄選進用，
服務成績優良，每次代理期間達3個月以
上），聘期內取得較高學歷者，不可予改
敘。
2.未具代理類科別合格教師資格者，學術
研究加給按八成支給。



三、正式教師得採計等級相當之職前年資
1.辦理薪級提敘，包括3個月以上且未折抵
教育實習之代理教師年資（不論職缺性質，
但須服務成績優良）。
2.私校專任教師，需具合格教師資格，且
服務成績優良，職務等級相當，始得辦理
提敘。



四、正式教師之提(改)敘：
(一)教師待遇條例104.12.27(含)公布施行後進
修者：
教師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學需要，同
意其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較
高學歷者，以現敘薪級為基準，依下列規定改
敘，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制：
1.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取得碩士學位，提
敘薪級三級；逕修讀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五級；
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二級。
2.依前款規定提敘薪級後，所敘薪級低於較高學歷起
敘基準者，按較高學歷改敘。



※改敘影響提醒：
(1)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位者，可申請改敘，
並自申請之日起生效。
(2)以公假或公餘時間進修者，如於7月底以
前取得學位並核定改敘生效，即得以新核
定薪級參加當學年度之成績考核；考核結
果如獲晉薪者，可自8月1日起再晉敘薪級1
級。至於8月以後始取得學位者，因係以成
績考核後之薪級為基礎辦理改敘，原考核
結果之晉薪即被抵銷，將造成比前述7月底
以前取得學位並核定改敘生效者，產生少
提敘1級之情形。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
1. 曾連續從事教學工作，包括曾任公私立學校專任合
格編制內教師年資、已立案之幼兒園合格教師年資及
三個月以上未折抵實習之長期代理教師年資（不論缺
之性質，但必須當時已具有合格教師資格並經敘薪有
案），且服務成績優良、年資連續未中斷者，均得併
計（年資以「月」為單位認定是否銜接）。留職停薪、
辭職進修或因請事病假超過規定致考列4條3款之年資，
不予採計，但得扣除該等年資後視為連續。至如係服
兵役留職停薪年資，或因公傷假、延長病假致考列4條
3款之年資，則仍可併計。



2. 資深優良教師核發獎勵金如下：（約於
每年教師節前發放）

＊屆滿10年者 4,000元
＊屆滿20年者 6,000元
＊屆滿30年者 8,000元
＊屆滿40年者 10,000元



※教師請假※

1.正式教師教師請假應依「教師請假規則」。

2.代理教師權益：請假部分詳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

辦法

3.機關學校公教員工請假給假一覽表1080501

file:///H:/我的雲端硬碟/暫存檔/新進教師/新進人員權益宣導/機關學校公教員工請假給假一覽表1080501.pdf


差勤請假時間

上午：8-12時

下午：12-16時

班級導師：早自習（晨間時間）、
中午指導學生午餐



※教師請假※

1.正式教師教師請假應依「教師請假規則」。



※教師請假※

1.正式教師教師請假應依「教師請假規則」。



※教師請假※

2.代理教師權益：請假部分詳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

辦法

3.機關學校公教員工請假給假一覽表1080501

file:///H:/我的雲端硬碟/暫存檔/新進教師/新進人員權益宣導/機關學校公教員工請假給假一覽表1080501.pdf


1、事假：7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
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可「小
時」請假，累計達8小時者，以1日計。（服務未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超過要扣薪

2、病假：14日，可以「小時」請假，累計8小時以1日計。2日以上病假需附
醫師診斷證明

3、結婚：14日，因結婚者，給婚假十四日，應自結婚之日前十日起三個月內
請畢。但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得於一年內請畢。

4、產前假：8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5、娩假：42日〈分娩後〉，應一次請畢，不得分次申請。教師分娩前已請畢

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但以12日為限。
6、流產假：懷孕滿20週以上流產者，42日；懷孕3個月以上未滿20週流產者，

21日；懷孕未滿12週流產者，14日。均應一次請畢。
7、陪產假及陪產檢假：7日，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得分次申請

。但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15日內請畢〈含例假日〉。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8、喪假：父母、配偶死亡者，10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
七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
死亡者，3日。得分次申請，每次不得少於半日，並應於死亡之次日起
百日內請畢。

9、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10、請假逾上述規定者，按日扣除報酬；扣除報酬日數逾聘期12分之1者，

終止聘任。
11、其餘請假事項及規定，參照正式教師辦理。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服務未滿一年者，依聘僱月數比率計算
，依比率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
計。

◎請假逾第一項規定者，均按日扣除其報酬。扣除報酬之日數逾聘僱期十
二分之一者，應即終止聘僱。但因安胎事由請假，致其扣除報酬日數逾
聘僱期十二分之一者，於契約期間內不得終止聘僱。



●教師請假規則第12條：
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
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
需之日外，得不必到校。
前項返校服務、研究 與進修等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
施原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
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
請同級教師會協商後訂定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
之直轄市、縣（市），
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研究及進修等活動之實施，教師
無法配合參與時，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訓練進修※
依據臺中市市立各級學校教師進修研究實施要點規
定
一、核准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之名額：

不得超過編制教師員額百分之10；
至參加公餘進修者之名額則不受限制。

二、以留職停薪、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進
修方式研究進修者，應於註冊前，經服務學校同意，
始得前往進修研究。
三、教師參加在職進修，其類科系所須與職務有關，
建議於報考前先書面申請，俾利審核。



※訓練進修※
四、參加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須經學校同意；
凡未經同意自行前往進修者，不得申請公假，
且須受議處。參加公餘時間進修者，亦應於錄
取後向學校報備。
五、凡經核准進修者，務必保留學校同意文件，
俾為日後取得學位申請改敘薪級之憑據。
六、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每週核予公假8小時，
但每次以半日或全日為準，且課務仍須自理，
進修期限不得超過進修學校所規定之最高修業
年限。進修人員除核給公假外，不得再另行請
事假進修。



※福利事項※ 



※公教保險



※其他各項福利



※其他各項福利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dex?mid=437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dex?mid=437


※教師義務
1.教師應依性別平等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
法原則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

2.教師應避免觸犯刑法第227條、應遵守性
騷擾防治法、性犯罪防治法、性別平等教
育法、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



兼職規定：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重申教師及公務人員兼職相關規定，敬請各位教職員務
必詳閱，如有兼職請依規定辦理，以免因不諳法令違法兼
職，致生懲處情事。

■有關教師兼職部分：
一、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08號解釋：「...兼任學校行
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
之適用。」，依上開規定，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應
依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至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之兼
職，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如下：
(一)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
業。...。(第2項)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
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二)第14條第1項：「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
他項公職或業務。」。
(三)第14條之3：「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
可。......」
(四)爰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兼職之範圍，係
以「依法令兼職」、「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職務」，及「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為限。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
1.「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
兼職。」
2.教育部並訂有「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據以規範公立學校教師之兼職事宜，重要規定如下：
第3點：「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2、
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
成立之事業或團體。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
（五）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兼職，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為限。



第4點：「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
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
等職務。但兼任下列職務者，不在此限：

1、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 未上市
（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具獨立職能監察人。
2、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3、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董事，其經學校同意，並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
之十以上之股權：
(1)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者。
(2)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者。

4、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

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本原則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七日修正實施前，
已依修正前規定兼任獨立監察人職務者，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之任期止。



第14條之3：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
關許可。......」



據上，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
1.在不影響本職工作前提下，
2.其得兼職範圍及職務，係依「公立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3點及第4點規
定辦理，
3.並應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



問題：兼職禁忌多 當社區管理委員，可以
嗎？

解答：擔任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
都屬於兼職，應報請機關首長簽核，



公傷假

公傷假疑義說明：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
發生危險以致傷病

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因）

發生危險以致傷病（果）

須自辦公場所（或發生意外處所）直接送醫。

須主要肇事責任非可歸責於公務人員本人→
警察局報案



前項第一款所稱前往辦公場所上班及退勤之
必經路線，包括下列情形：
一、自居住處所前往辦公場所上班途中。
二、在上班日之用膳時間，自辦公場所前往
用膳往返途中。
三、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回居住處所途
中。
四、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鄉省親或返回
辦公場所上班途中。



 第 23 條

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教職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或身心傷病或障礙係
因執行公務所致（以下簡稱因公傷病）者，其命令退休不受任職年資滿五
年之限制。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由服務學校證明並經主管機關審定教職員之身心傷
病或障礙，確與下列情事之一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一、於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危險事故、遭受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
傷病。
二、於辦公場所、公差期間或因辦公、公差往返途中，發生意外危險事故
，以致傷病。但因教職員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以致傷病者，不適
用之。

 前項各款因公傷病及其因果關係之認定，遇有疑義時，主管機關應遴聘學
者及專家組成教職員因公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
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猝發疾病或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之
審認，前項審查小組於審查個案時，得參考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
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50049&flno=23


 第 25 條

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重大交通違規行為，指教職員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而駕車。
二、受吊扣駕駛執照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而駕車。
三、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
四、闖越鐵路平交道。

五、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或非治療用之藥品而駕車。勿酒
駕（超級重要）（超級重要）（超級重要）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六、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 他危險方
式駕駛車輛。
七、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肩。
八、駕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前項各款交通違規行為如屬執行職務所需且依相關法規規定為合法者，不適用本條
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但書規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50051&flno=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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